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小单位、小场所”
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通知
内政办发〔2025〕49号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2]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自治区各委、办、厅、局，各大企业、事业单位：
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内蒙古自治区“小单位、小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2025年12月31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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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小单位、小场所”
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全区“小单位、小场所”消防安全管理，压实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预防和减少火灾危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内蒙古自治区消防条例》、《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内蒙古自治区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文件规定，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小单位、小场所”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本规定所称“小单位、小场所”，主要指小购物场所，小餐饮场所，小住宿场所，小公共娱乐场所，小休闲健身场所，小医养场所，小教学办公场所，小生产加工和仓储物流场所，小易燃易爆危险品生产、销售、储存场所和新业态新领域等其他小型生产经营场所（具体界定标准见附件）。
第三条  “小单位、小场所”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应当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坚持“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的原则，实行消防安全责任制。
第四条  “小单位、小场所”应当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严格遵守本规定。
第二章  消防安全责任
第五条  “小单位、小场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均应当为消防安全责任人。多产权、多业态建筑的产权方、使用方应当协商确定或委托统一管理单位，明确消防安全管理职责，其形式可以是物业服务企业、其中的一个产权方或使用方、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或由产权方、使用方协商成立的消防管理组织。当委托物业服务企业实施消防安全管理时，应当在合同中约定物业服务企业承担责任的具体内容，并督促、配合做好消防安全工作。
第六条  “小单位、小场所”采取承包、租赁或委托经营、管理时，承包、租赁场所的承租人是其承包、租赁范围的消防安全责任人。产权人、承租人之间应当以书面形式明确各方消防安全职责，产权人应当提供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场所，承租人不得擅自改变原有消防设计用途，确需变更的应当确保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第七条  “小单位、小场所”消防安全责任人应当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熟悉本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具备检查消除火灾隐患、扑救初期火灾、组织人员疏散逃生和消防宣传培训教育的能力。
第八条  “小单位、小场所”每半年至少对全体员工进行1次消防培训，员工应当熟悉本场所火灾危险性，做到会准确报警、会扑救初期火灾、会组织人员逃生。新上岗员工应当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第九条  “小单位、小场所”应当制定防火检查、巡查制度，每月进行1次防火检查，每日班前班后和营业期间进行防火巡查。
第三章  规范场所设置
第十条  餐饮、娱乐、购物、休闲、生产加工、仓储物流等性质的“小单位、小场所”原则上不得设置人员住宿场所，确有需要的，应当在住宿区域与经营区域间建立独立的防火分隔，确保安全通道畅通，并配备必要消防设施。
第十一条  “小单位、小场所”室内装修装饰应当采用不燃、难燃材料，并应当符合《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要求。
第十二条  “小单位、小场所”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营业区域外墙窗户原则上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金属栅栏、防盗网、广告牌等障碍物。场所的外窗应当采用可开启外窗，原则上不得采用固定窗，确需设置防盗网时，防盗网和窗户应当从内部易于开启。
第十三条  “小单位、小场所”设置使用明火的厨房应当与其他区域做防火分隔。
第四章  加强风险管理
第十四条  “小单位、小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切割等动火作业。施工动火作业前应当清理现场可燃物，落实现场监护措施，配备消防器材；动火作业人员应当依法持证上岗，严格遵守消防安全规定和操作流程。
第十五条  “小单位、小场所”不得随意乱接电线，靠近可燃物的电器应当保持安全距离，并采取隔热、散热等防护措施，电气线路应当穿管保护。营业结束时，应当切断场所的非必要电源。
第十六条  “小单位、小场所”内不得停放电动自行车或为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充电。
[bookmark: OLE_LINK1]第十七条  “小单位、小场所”厨房内采用瓶装液化石油气或天然气管道供气时，应当根据相关规定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当“小单位、小场所”设置在高层建筑时，不得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设置在地下、半地下建筑时，不得使用液化石油气。厨房的烟道应当至少每季度清洗1次。
第五章  消防器材设置
第十八条  “小单位、小场所”应当按要求配置消火栓、灭火器，不得擅自挪用、遮挡室内消防设施。鼓励“小单位、小场所”安装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逐步接入城市火灾智能防控平台。
第十九条  “小单位、小场所”应当确保常闭式防火门处于关闭状态，消防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完好、有效。
第二十条   “小单位、小场所”营业期间应当保持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畅通，严禁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严禁在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堆放杂物。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小单位、小场所”界定标准







附件

“小单位、小场所”界定标准

“小单位、小场所”主要是指下列场所：
一、小购物场所：建筑面积300平方米以下的商场（商店、市场）等。
二、小餐饮场所：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饭店、餐馆等。
三、小住宿场所：床位数50张以下的旅馆、民宿、日租房等。
四、小公共娱乐场所：设置在建筑物首层、二层、三层且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歌舞放映、娱乐游艺、网吧、剧本娱乐经营等场所。
五、小休闲健身场所：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洗浴、足疗、美容美发美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等场所。
六、小医疗（养老、福利）场所：苏木乡镇（街道）卫生院，社区卫生院以及床位数30张以下的其他小医院（诊所）、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
七、小教学场所：床位数5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和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等。
八、小生产加工企业：职工总人数50人以下或者设有30人以下员工集体宿舍的生产加工企业、家庭作坊等。
九、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储存）场所：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储存场所等。
网络直播、互动游戏、桌游密室、月子中心、托育机构等其他新兴行业、领域的小型生产经营场所，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可分类型参照以上界定标准或结合实际确定相关标准。

















	抄送：自治区党委各部门，内蒙古军区，武警内蒙古总队。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自治区政协办公厅，自治区监委，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区委会，各人民团体，新闻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文电处       2025年12月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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